
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 1100038000A 號

正本：花蓮縣社區大學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(刊登公報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主旨：廢止「花蓮縣政府設立、委託辦理、評鑑及輔導社區大學實施要點」，並自即日起停止適

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暨所屬機關法制作業要點辦理。

縣 長   徐   榛   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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